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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嘉義大學 98 年度自我評鑑委員會議 紀錄 

時間：98 年 5 月 6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1 時 20 分 

地點：本校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2 樓第 1 會議室 

主席：沈副校長再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王麗雯  

出席人員：丁教務長志權（鄭組長榮輝代）、周學務長世認、陳總務長清田

（沈專門委員盈宅代）、侯研發長嘉政、吳院長煥烘（黃特別助

理月純代）、徐院長志平（簡主任瑞榮代）、邱院長義源、劉院長

景平、柯院長建全、吳委員美連、黃委員財尉、楊委員奕玲、

陳委員文龍、劉副校長豐榮（請假）、蔡院長渭水（請假）、黃

委員光亮（請假）、阮委員忠仁（請假） 

列席人員：羅組長允成、張組長育津 

 

壹、主席報告（略） 

貳、業務單位報告 

一、為提升教學及行政單位品質、落實辦學理念及掌握校務發展方向與重

點，以增進本校競爭力，且距上一次 92 年度自我評鑑及教育部委託台

灣評鑑協會辦理 94 年度校務評鑑，業已達 4-6 年，目前教育部亦開始

初步規劃 99 年之校務評鑑，故依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規定，研擬本

次自我評鑑計畫書，並為彈性規劃、縮短辦理期程，以及定期辦理自

我評鑑作業，修正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要點，並經提送第 7 次行政會議

審議在案。 

二、依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要點第三點規定，成立自我評鑑委員會，成員包

括有當然委員、功能性委員，組成方式如下： 

（一）當然委員：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發長、各學

院院長。 

（二）功能性委員：由校內專任教師中，遴聘具有相關專長及服務熱

忱之委員若干名，委員名單由主任委員提請  校長核聘。 

（三）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由  校長指定一位副校長擔任，並置

執行秘書一人，由研發長兼任，承主任委員之命辦理相關行政

工作。 

（四）委員會下設「工作小組」，協助推動自我評鑑業務；工作小組置

召集人一人，由執行秘書兼任之，小組成員由召集人自相關單

位職員中遴選擔任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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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業於 4 月 13 日簽准經  校長指派由沈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，並由主任

委員沈副校長依規定，推薦 6 名專任教師擔任功能性委員提請  校長

核聘在案（附件 1，頁 4-7）。 

 

參、提案討論 

※提案ㄧ 

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 

案由：有關 98 年度自我評鑑計畫書初稿（附件 2，頁 8-79）乙案，提請 討

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依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要點第 5點規定：每隔三至五年定期實施自我

評鑑一次，以配合教育部對各級單位之評鑑，初步研擬本計畫書初

稿。 

二、計畫書內容大綱如下，請各委員惠賜卓見。 

（一）計畫緣起 

（二）計畫目的 

（三）計畫實施方法 

（四）評鑑組織與職掌（含評鑑組織圖、職掌、評鑑對象） 

（五）評鑑流程 

（六）評鑑內容架構及指標 

（七）預期效益 

（八）計畫進度及經費 

（九）參與計畫人員及分工 

三、自評方式分成由受評單位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之書面審查及實地訪

評兩種，並由各受評單位彙整相關資料作成計畫報告書，其內容並

包括提出策進計畫及校務中程發展計畫等，最後由自我評鑑委員會

下設之「工作小組」彙整所有相關評鑑資料及提出自我評鑑書面總

報告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另將 94 年校務評鑑結果各委員建議事項，納入評鑑內容

並表格化，請各單位以具體做法呈現，作為自我評鑑之重點追蹤。 

 

※提案二 

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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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：有關 98 年度自我評鑑計畫，受評對象是否包含各系所乙案，提請 討

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本次自我評鑑計畫受評單位包含所有教學單位、行政單位，惟本校

各系所於 96 年度上半年度接受系所評鑑，並於 97 年 1月 1 日起至

12 月 31 日執行自我改善計畫與作業。 

二、另 92 年度自我改善計畫與 94 年度校務評鑑對象均包含所有教學單

位、行政單位，本次自我評鑑對象是否包含各系所，恭請各委員惠

賜卓見。 

決議： 

一、暫以行政單位為主要自我評鑑對象，優先進行本次自我評鑑作業。 

二、各院及系所將俟教育部未來規劃評鑑方式與內容，再予規劃進行評

鑑作業。 

 

※提案三 

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 

案由：有關 98 年度自我評鑑計畫進度（附件 2，頁 31）乙案，提請 討論。 

說明：初步研擬本校辦理 98 年度自我評鑑計畫進度如下，請各委員惠賜卓

見。 

一、訂定計畫、目標：2-3 月 

二、訂定實施時程：3 月 

三、選定評鑑方法：4 月 

四、各單位自我評鑑規劃：5-6 月 

五、各單位進行自我評鑑報告書製作：7-8 月 

六、各單位自我評鑑報告書彙整分析：9-10 月 

七、各單位進行實地評鑑：11-12 月 

八、完成各單位自我評鑑：99 年 1 月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一、將印製 94 年校務評鑑報告及評鑑結果彙整表，提送各委員參考。 

二、將規劃自我評鑑資訊平台，供各委員與單位查閱。 

 

肆、臨時動議（無） 

伍、散會（上午 12 時 10 分） 


